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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高凌信息”）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322.6595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
核同意，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01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322.6595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464.5319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20%，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
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464.5319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
股数一致。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300.7276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70%；网上发行数量为557.4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
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1.68元/股。 发行人于2022年3月4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高凌信息”A股557.4万股。

根据《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
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512.07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85.85万
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114.8776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6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43.25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0%。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955238%。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3月8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

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2年3月8日(T+2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
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3月8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

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
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账户（向上取整计
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限售账户将
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账户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
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
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
额参与申购、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规并
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
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
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
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
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
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组成，跟投机构为深圳市长城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投资”），其他战
略投资者为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
详见2022年3月3日（T-1日）公告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和《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高凌信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51.68元/股，本次发行

股数2,322.6595万股，发行总规模120,035.04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

〔2021〕77号）规定，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比例为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长城投资
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初始认购资金6,000万元，本次获配股数92.9063万股，初始缴纳金额超过最终获配
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3月10日（T+4日）之前按长城投资缴款原路
径退回。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即中电科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科投资”）参与认购规模金额上限（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不超过16,000万元。
电科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16,000万元， 本次获配股数
2,702,732股，获配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合计为140,375,575.71元（其中获配股数对应的金额
139,677,189.76元，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698,385.95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3月10日
（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即南方工业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方资管”）参与认购规模金额上限（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不超过10,000万

元。 南方资管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10,000万元， 本次获配股数
675,683股， 获配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合计为35,093,893.93元（其中获配股数对应的金额
34,919,297.44元，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174,596.49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3月10日
（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 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即中国保险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保投”）参与认购规模金额上限（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不超过
2,000万元。 中保投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2,000万元，本次获配
股数337,841股，获配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合计为17,546,920.99元（其中获配股数对应的金
额17,459,622.88元，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87,298.11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3月10日
（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

获配金额（元 ）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
售
期

1
深圳 市 长 城
证券 投 资 有
限公司

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跟投 929,063 4 48,013,975.84 0 48,013,975.84

24
个
月

2
中电 科 投 资
控股 有 限 公
司

与发行人经营
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2,702,732 11.64 139,677,189.76 698,385.95 140,375,575.71
12
个
月

3
南方 工 业 资
产管 理 有 限
责任公司

675,683 2.91 34,919,297.44 174,596.49 35,093,893.93
12
个
月

4
中国 保 险 投
资 基 金 （有
限合伙）

具有长期投资
意愿的大型保
险公司或其下
属企业、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金
或其下属企业

337,841 1.45 17,459,622.88 87,298.11 17,546,920.99
12
个
月

合计 4,645,319 20 240,070,085.92 960,280.55 241,030,366.47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3月7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

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主持了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
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2781，7781

末“5”位数 86221，98721，73721，61221，48721，36221，23721，11221，75949

末“6”位数 116112，316112，516112，716112，916112

末“7”位数 3464557，5464557，7464557，9464557，1464557

末“8”位数 08920771，30180120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股票的投
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14,865个，每个中签号码只
能认购500股高凌信息A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

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注册制
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
指引》（中证协发〔2021〕212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
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
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3月4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347家网
下投资者管理的6,99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为3,703,93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

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
下发行总量的

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
例

A 类投资者 1,824,860 49.27% 8,006,128 71.81% 0.04386207%

B 类投资者 18,430 0.50% 65,979 0.59% 0.03581118%

C 类投资者 1,860,640 50.23% 3,076,669 27.60% 0.01654572%
合计 3,703,930 100% 11,148,776 100.00% ———

注：A类投资者包括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B类投资者包括合格境
外投资者；C类投资者为除A、B类的其他投资者。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
舍五入原因造成。 上表中的配售比例为零股处理前的配售比例。

其中余股2,220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的“睿远稳进配置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
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3月9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

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下配售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3月10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23934001

发行人：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8日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灵深瞳”、“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64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624.5205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231.22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51.9371万股，占发行总量的3.29%，初始战略
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差额79.2889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3,593.9334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35%；网上发行数量为878.6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9.65%。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格灵深瞳于2022年3月7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格灵深瞳”A股
878.6500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3月9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2022年3月9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
的新股配售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3月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
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
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

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
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限售期将在
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
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
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
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
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
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4,826,294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36,681,256,5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395365%。 配号总数为73,362,513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73,362,51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174.73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447.30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146.6334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35%，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325.95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65%。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614789%。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3月8日（T+1日）上午在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

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3月9日（T+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8日

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赛龙”、“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
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２９９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长城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
称为“聚赛龙”，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１３１”。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
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１１，９５２，１５２
股，发行价格为３０．００元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１１，９５２，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８７％，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５００股的余股１５２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负责包销。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４日（Ｔ＋２日）结束。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新股认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１，９１０，４５６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５７，３１３，６８０．０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４１，５４４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１，２４６，３２０．００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为４１，５４４股，未达深市新股
网上申购单位５００股的余股为１５２股，两者合计为４１，６９６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最
终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４１，６９６股，包销金额为１，２５０，８８０．００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比例为０．３４８９％。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金
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
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发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２０２６号能源大厦南塔楼１０－１９层
电话：０７５５－８８９９９９１４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８日

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3月9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网址www . 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 .com.cn；中国证券
网，网址www .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

网，网址www.zqrb.cn；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

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浙江恒威
（二）股票代码：301222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01,333,4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5,333,400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33.98元/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
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
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34.1534元/股；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C38）”。截止2022年2月23日（T-3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
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44.47倍， 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平均市盈率为 43.27倍， 本次发行对应的2020年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38.20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
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亦低于可比公司2020年扣非后平
均静态市盈率，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导致净资产收
益率下滑并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
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
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正阳西路77号
联系人：杨菊
电话：0573-82235810
传真：0573-82235811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招商证券大厦26楼
保荐代表人：王森鹤、谭国泰
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2943121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新增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并

参与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平安银行”）签署的销售服务协议，自 2022 年 3 月 8 日起，平安银行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 具体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简称 适用基金代码

1 金元顺安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行业精选混合 A 类：014659
C 类：014660

二、业务范围
自 2022 年 3 月 8 日起，投资者可在平安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

投资及基金转换等业务。今后本公司发行的其它开放式基金均适用于上述业务，本公司不再另
行公告，具体业务的办理请参照本公司及平安银行的相关业务规则和流程。

三、费率优惠
经与平安银行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旗下基金参加平安银行的费率优惠。 具体折扣费率、

业务办理的流程、费率优惠期限以平安银行页面公示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平安银行销售
的基金产品或者对已通过平安银行销售的基金产品新增、变更份额类别，则自该基金产品或该
类份额开放申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或该类份额上述优惠活动。

重要提示：
1、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

期扣款时间和扣款金额，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
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2、 投资者可到平安银行销售网点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申购金额，每
期申购金额限制如下：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限制为 10 元，具体办理事宜请以平安银行的
安排为准。

3、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bank.pingan.com
客户服务电话：95511
（2）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jysa99.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666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并不
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在极端情况下仍然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人自行负担。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
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三月八日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新增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为销售机构并参与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排排网基金”）签署的销售服务协议，自 2022 年 3 月 8 日起，排排网基金
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具体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简称 适用基金代码

1 金元顺安宝石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宝石动力混合 620001
2 金元顺安成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成长动力混合 620002
3 金元顺安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丰利债券 620003
4 金元顺安价值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价值增长混合 620004
5 金元顺安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消费主题混合 620006

6 金元顺安优质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优质精选 A 类：620007
C 类：001375

7 金元顺安丰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丰祥债券 620009

8 金元顺安金元宝货币市场基金 金元顺安金元宝货币 A 类：620010
B 类：620011

9 金元顺安沣楹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沣楹债券 003135

10 金元顺安金通宝货币市场基金 金元顺安金通宝货币 A 类：004072
B 类：004073

11 金元顺安桉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桉盛债券 A 类：004093
C 类：007115

12 金元顺安元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元启 004685
13 金元顺安沣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沣泉债券 005843
14 金元顺安沣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沣泰定期开放债券 005818
15 金元顺安沣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沣顺定期开放债券 005817

16 金元顺安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顺安医疗健康混合 A 类 ：007861；C
类：007862

二、业务范围
自 2022 年 3 月 8 日起，投资者可在排排网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

额投资及基金转换等业务。今后本公司发行的其它开放式基金均适用于上述业务，本公司不再
另行公告，具体业务的办理请参照本公司及排排网基金的相关业务规则和流程。

三、费率优惠
经与排排网基金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旗下基金参加排排网基金的费率优惠。 具体折扣费

率、业务办理的流程、费率优惠期限以排排网基金页面公示为准。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如本公司新增通过排排网基
金销售的基金产品或者对已通过排排网基金销售的基金产品新增、变更份额类别，则自该基金
产品或该类份额开放申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或该类份额上述优惠活动。

重要提示：
1、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

期扣款时间和扣款金额，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
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2、 投资者可到排排网基金销售网点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申购金额，
每期申购金额限制如下：货币型基金 A 类的定期定额投资限制为 1 元，货币型基金 B 类的定
期定额投资限制为 5 万元（首次 300 万），金元顺安优质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不开通定期定额投资，其余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限制为 10 元，具体办理事宜请以排排网基
金的安排为准。

3、金元顺安沣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金元顺安沣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不对个人投资者销售。

4、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网站：www.ppw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666-7388
（2）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jysa99.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666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并不
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在极端情况下仍然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人自行负担。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
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三月八日

中欧稳宁 9 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开放日常赎回、转换转出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 年 3 月 8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稳宁 9 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欧稳宁 9 个月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214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开放式 。 对于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每份基金份额设定锁定持有期 ，
每份基金份额的锁定持有期为 9 个月。 锁定持有期到期后进入开放持有期。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 年 6 月 11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 《中欧稳宁 9 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和 《中欧稳宁 9 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的相关规定

赎回起始日 2022 年 3 月 11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2 年 3 月 11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欧稳宁 9 个月债券 A 中欧稳宁 9 个月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2145 012146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赎回 、 转换转
出业务 是 是

2.赎回、转换转出业务的办理时间
中欧稳宁 9 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自 2021 年 6

月 11 日起生效，对于本基金的各类基金份额，每份基金份额设定锁定持有期，每份基金份额的
锁定持有期为 9 个月。锁定持有期到期后进入开放持有期，每份基金份额自开放持有期首日起
才能办理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

锁定持有期指基金合同生效日（对认购份额而言）、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对申购份额而
言）或基金份额转换转入确认日（对转换转入份额而言）起（即锁定持有期起始日），至基金合
同生效日、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或基金份额转换转入确认日次 9 个月的月度对日前一日（即锁
定持有期到期日）止，基金份额在锁定持有期内不办理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

本基金将自 2022 年 3 月 11 日起开放赎回、转换转出业务。 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若本基金参与港股通交易且该工作日为非港股
通交易日时，则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本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具体
以届时提前发布的公告为准。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
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 赎回或者转
换。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
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该类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在申购开放日、
赎回开放日以外的日期或时间提出的相关申请，将不予确认。

3.日常赎回业务
3.1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次对本基金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0.01 份基金份额。

若某笔份额减少类业务导致单个基金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0.01 份的，登记机构有权
对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该基金交易账户持有的基金份额做全部赎回处理（份额减少类业务指
赎回、转换转出、非交易过户等业务，具体种类以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3.2 赎回费率
对于本基金每份基金份额，本基金设置 9 个月锁定持有期，9 个月后方可赎回，赎回时不收

取赎回费。
3.3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投资者在本基金非直销机构办理赎回业务时， 具体费率优惠细则请以销售机构的相关公

告和规定为准。
4.日常转换业务
4.1 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及份额计算方法
1）基金间的转换业务需要收取一定的转换费。
2） 基金转换费用按照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的标准收

取。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费用补差为按照转出基金金额计算的申购
费用差额；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不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不收取费用补差。 基金转换费用
由基金持有人承担。 具体公式如下：

转出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该类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转出份额×转出净值×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率
补差费＝（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补差费率 /（1＋补差费率）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补差费
转入金额＝转出金额－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4.2�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4.2.1 可转换基金
本基金开通与中欧旗下其他开放式基金（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且已公告

开通基金转换业务）之间的转换业务，各基金转换业务的开放状态及交易限制详见各基金相关
公告。

4.2.2 业务办理机构
本公司已开通 A 类份额或 C 类份额的转换业务，投资人可通过本公司直销机构办理相关

基金转换业务。 本基金其他销售机构是否支持办理 A 类份额或 C 类份额的转换业务及具体转
换办法以各销售机构规定为准。

投资者须到同时代理拟转出和转入基金的同一销售机构办理基金的转换业务。
4.2.3� 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开放期内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

定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
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

2）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销售的同一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注册登记的基金。

3）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
每笔申请单独计算，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4）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基金的转换价格以转换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份
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5）基金转换后，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
算。

6）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另一只基金，每类基金份额单笔转
出申请不得少于 100� 份（如该账户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类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100 份，则必
须一次性赎回或转出该类基金全部份额）；若某笔转换导致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类基
金份额余额低于该类基金份额在《招募说明书》（含更新） 或相关公告中约定的最低保有份额
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类基金份额剩余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7）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
于可申购状态。

8）转换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保留位数依照各基金的《招
募说明书》（含更新）的规定。 其中转入本基金的份额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
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 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
有。

9）基金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反有关法
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之前提下调整上述转换的业务规则及有关限制。

5.� 基金销售机构
5.1� 直销机构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479 号 8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 18 号 8 栋 - 嘉昱大厦 7 层
客服电话：4007009700（免长途话费）、021-68609700
直销中心电话：021-68609602
直销中心传真：021-68609601
网址：www.zofund.com
联系人：马云歌
5.2� 其他销售机构
AC 类基金份额的代销机构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苏州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针对某类份额变化、增加或者减少销售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

站的基金销售机构名录公示。销售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变化、增加或者减少其销售城市、网点。各
销售机构提供的基金销售服务可能有所差异，具体请咨询各销售机构。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

规定网站、 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
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 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
最后一日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

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公司网站上刊登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亦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zofund.com）查询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7009700）
垂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8 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申万菱信鑫享稳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部

分代销机构协商一致， 本公司旗下申万菱信鑫享稳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A 类份额基金代码：015295，C 类份额基金代码：015296）新增部分代销机构，详情如
下：

本基金于 2022 年 3 月 7 日至 3 月 18 日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和各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公
开发售。

2022 年 3 月 8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以下代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
在各销售机构的开户与认购程序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销售机构简称 客服电话 官方网站

国信证券 95536 www.guosen.com.cn
招商证券 95565 www.cmschina.com
天风证券 95391 www.tfzq.com
大同证券 400-712-1212 www.dtsbc.com.cn

本基金销售机构信息也可登录本公司官方网站（www.swsmu.com）进行查询，投资者若希
望了解本基金详情 , � 请参阅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或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0-8588
或 021-962299）进行咨询。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本公司旗下各基金的开户、申购、定投、转换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8 日

申万菱信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 年 3 月 8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申万菱信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申万菱信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510600
基金管理人名称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赟杰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龚丽丽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龚丽丽

离任原因 业务发展需要

离任日期 2022 年 3 月 8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申万菱信沪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
中证军工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中证申万电子行业投
资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申万菱信中证内地新能源主题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申万菱信上证 G60 战略新
兴产业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并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

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中证研发创新 1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经理变更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 年 3 月 8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申万菱信中证研发创新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申万菱信中证研发创新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联接

基金主代码 007983
基金管理人名称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赟杰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龚丽丽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龚丽丽

离任原因 业务发展需要

离任日期 2022 年 3 月 8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申万菱信沪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
中证军工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中证申万电子行业投
资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申万菱信中证内地新能源主题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申万菱信上证 G60 战略新
兴产业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并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

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